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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深化国税、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》关于建立促进诚

信纳税机制的要求，税务总局对《纳税信用管理办法(试行)》(国

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40 号发布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)

和《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(试行)》(国家税务总局公告

2014 年第 48 号发布，以下简称《指标和评价》)有关内容进行了

调整完善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级别实行动态调整的方法

和程序 

（一）因税务检查等发现纳税人以前评价年度存在直接判为 D 级

情形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调整其相应评价年度纳税信用级别为 D

级，并记录动态调整信息（附件 1），该 D 级评价不保留至下一

年度。对税务检查等发现纳税人以前评价年度存在需扣减纳税信

用评价指标得分情形的，主管税务机关暂不调整其相应年度纳税

信用评价结果和记录。 

（二）主管税务机关按月开展纳税信用级别动态调整工作，并为

纳税人提供动态调整信息的自我查询服务。 

（三）主管税务机关完成动态调整工作后，于次月初 5 个工作日

内将动态调整情况层报至省税务机关备案，并发布 A 级纳税人变

动情况通告。省税务机关据此更新税务网站公布的纳税信用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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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，于每月上旬将 A 级纳税人变动情况汇总报送税务总局（纳

税服务司）。 

（四）纳税信用年度评价结果发布前，主管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

在评价年度存在动态调整情形的，应调整后再发布评价结果。 

二、关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信用评价状态发生变化的纳税人通知、

提醒方式 

纳税信用评价状态发生变化是指，纳税信用评价年度之中，纳税

人的信用评价指标出现扣分且将影响评价级别下降的情形。 

税务机关按月采集纳税信用评价信息时，发现纳税人出现上述情

形的，可通过邮件、短信、微信等方式，通知、提醒纳税人，并

视纳税信用评价状态变化趋势采取相应的服务和管理措施，促进

纳税人诚信自律，提高税法遵从度。 

三、关于部分评价指标扣分标准的优化调整 

《指标和评价》中部分评价指标描述和扣分标准的优化调整情况

详见附件 2。此前规定与本公告附件 2 不一致的，按本公告执行。 

本公告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件：1. _______年度纳税信用级别动态调整信息 

2.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(试行)调整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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